
宣 示 判 決 筆 錄

原　　　告　繆復華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0

　　　　　　　　　　　　0號

訴訟代理人　朱美芳　　住同上

被　　　告　張嘉明　　住○○市○里區○○路00巷0弄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8樓

法定代理人　李博文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法翰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湖簡字第182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

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辯論終結，並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8

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

出席職員如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朗讀案由。

到場當事人：

    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第1項宣示判決主文如下，不

另作判決書：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本件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實如本院114年4月17日言詞辯

論筆錄第1至2頁所載。

原告雖主張：被告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所僱用之駕駛人

被告張嘉明（下合稱被告，分稱臺北客運公司、張嘉明）有駕

駛本案公車明知領有愛心卡之原告及愛心陪伴卡之原告訴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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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理人上車，未預留適當時間令原告站定位或坐定位之情況下，

即猛然起步肇致原告受傷之過失存在，故而請求賠償云云。然

本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張嘉明駕駛並無過失：

⒈經本院勘驗卷附本件事故發生時之公車車內行車紀錄器畫面

（下稱系爭畫面），發現原告係第一位上車，其上車進入車廂

並往前方行走移動，尚有其陪伴人接著上車，甚且有第三位乘

客跟著上車，且自原告上車後已經過七至八秒鐘，始緩步起

駛，起步速度甚為平緩，並無原告所指「猛起步」，或未預留

使乘客站定保持重心之適當時間等過失情狀存在。

⒉且由系爭畫面內容可知，車廂內其他站立乘客，甚至，於原告

及其同行者之後方，更接近起駛時點方才上車之乘客，於本案

車輛起駛時，均正常站立，並未見有重心不穩之情形來看，堪

信張嘉明起駛之駕駛行為，並無逾越一般駕駛常規。

⒊另由系爭畫面可知，原告係自行步行進入車廂，並刷卡付費

後，往駕駛員所在方向之車廂前方移動，過程中，行動自如，

並無任何行動不便之情狀。甚者，原告尚有陪伴者即第二位登

上本案車輛之同行在後，且自顧自刷卡，並未緊跟原告或攙扶

原告行走，張嘉明因而認定原告並非行動不便之乘客，而正常

操作起駛，亦難認有何疏失。

原告雖指：依照主管機關對公車業者頒佈之身心障礙者之法

令，張嘉明應協助原告上車，並待原告站定或坐定方能開車云

云。然查，主管機關雖針對公車業者定有公車駕駛員服務身心

障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上下車標準作業程序，然其服務之對

象係針對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並

不包括並非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者或行動自如之身心障礙者

在內。本件原告乃係得自行行走上車並無難於上下車之人，雖

因身心障礙而領有愛心卡，然自非該規範所及範圍。原告以此

指摘張嘉明有違失，亦乏依據。況且，原告於本案審理時一再

強調：其上車後往前走，隨即就有扶住扶手，非如刑案偵查結

果所稱沒有抓扶手而跌倒等語。是則，張嘉明係於原告上車並

抓好扶手後，方才緩慢起駛，亦足認張嘉明並無原告所指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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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站定起駛之疏失。

另原告又指：本件事故後就醫診治，發現左手腕有粉碎性骨

折，可見起駛力道甚大云云。然查，本件原告係因重心不穩跌

倒，手腕傷勢本未必與起駛力道有必然關聯，一般人跌倒即便

並非外力所為，亦常有嚴重傷勢產生，傷勢輕重要與外部作用

力非能劃上等號。況且，系爭畫面中之收音內容亦可見及，原

告跌倒後，原告之陪伴者隨即表示原告手部前剛因故甫完成手

術等語。當可見，原告可能於本件事故前，於手部已有某種傷

勢存在，則其跌倒傷勢較重，亦屬常情，更非能以之為推斷起

駛力道之依據。

本件張嘉明駕駛本案公車起駛既然並無原告所指可歸責之過失

存在，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

　　　　　　　　　　　　　　書記官　姜貴泰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書記官　姜貴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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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示 判 決 筆 錄
原　　　告　繆復華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0
　　　　　　　　　　　　0號
訴訟代理人　朱美芳　　住同上
被　　　告　張嘉明　　住○○市○里區○○路00巷0弄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8樓
法定代理人　李博文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法翰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湖簡字第182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辯論終結，並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
出席職員如下：






朗讀案由。
到場當事人：
    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第1項宣示判決主文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本件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實如本院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至2頁所載。
原告雖主張：被告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所僱用之駕駛人被告張嘉明（下合稱被告，分稱臺北客運公司、張嘉明）有駕駛本案公車明知領有愛心卡之原告及愛心陪伴卡之原告訴訟代理人上車，未預留適當時間令原告站定位或坐定位之情況下，即猛然起步肇致原告受傷之過失存在，故而請求賠償云云。然本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張嘉明駕駛並無過失：
⒈經本院勘驗卷附本件事故發生時之公車車內行車紀錄器畫面（下稱系爭畫面），發現原告係第一位上車，其上車進入車廂並往前方行走移動，尚有其陪伴人接著上車，甚且有第三位乘客跟著上車，且自原告上車後已經過七至八秒鐘，始緩步起駛，起步速度甚為平緩，並無原告所指「猛起步」，或未預留使乘客站定保持重心之適當時間等過失情狀存在。
⒉且由系爭畫面內容可知，車廂內其他站立乘客，甚至，於原告及其同行者之後方，更接近起駛時點方才上車之乘客，於本案車輛起駛時，均正常站立，並未見有重心不穩之情形來看，堪信張嘉明起駛之駕駛行為，並無逾越一般駕駛常規。
⒊另由系爭畫面可知，原告係自行步行進入車廂，並刷卡付費後，往駕駛員所在方向之車廂前方移動，過程中，行動自如，並無任何行動不便之情狀。甚者，原告尚有陪伴者即第二位登上本案車輛之同行在後，且自顧自刷卡，並未緊跟原告或攙扶原告行走，張嘉明因而認定原告並非行動不便之乘客，而正常操作起駛，亦難認有何疏失。
原告雖指：依照主管機關對公車業者頒佈之身心障礙者之法令，張嘉明應協助原告上車，並待原告站定或坐定方能開車云云。然查，主管機關雖針對公車業者定有公車駕駛員服務身心障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上下車標準作業程序，然其服務之對象係針對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並不包括並非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者或行動自如之身心障礙者在內。本件原告乃係得自行行走上車並無難於上下車之人，雖因身心障礙而領有愛心卡，然自非該規範所及範圍。原告以此指摘張嘉明有違失，亦乏依據。況且，原告於本案審理時一再強調：其上車後往前走，隨即就有扶住扶手，非如刑案偵查結果所稱沒有抓扶手而跌倒等語。是則，張嘉明係於原告上車並抓好扶手後，方才緩慢起駛，亦足認張嘉明並無原告所指不待原告站定起駛之疏失。
另原告又指：本件事故後就醫診治，發現左手腕有粉碎性骨折，可見起駛力道甚大云云。然查，本件原告係因重心不穩跌倒，手腕傷勢本未必與起駛力道有必然關聯，一般人跌倒即便並非外力所為，亦常有嚴重傷勢產生，傷勢輕重要與外部作用力非能劃上等號。況且，系爭畫面中之收音內容亦可見及，原告跌倒後，原告之陪伴者隨即表示原告手部前剛因故甫完成手術等語。當可見，原告可能於本件事故前，於手部已有某種傷勢存在，則其跌倒傷勢較重，亦屬常情，更非能以之為推斷起駛力道之依據。
本件張嘉明駕駛本案公車起駛既然並無原告所指可歸責之過失存在，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
　　　　　　　　　　　　　　書記官　姜貴泰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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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第1項宣示判決主文如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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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實如本院114年4月17日言詞辯

  論筆錄第1至2頁所載。

原告雖主張：被告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所僱用之駕駛人

  被告張嘉明（下合稱被告，分稱臺北客運公司、張嘉明）有駕

  駛本案公車明知領有愛心卡之原告及愛心陪伴卡之原告訴訟代

  理人上車，未預留適當時間令原告站定位或坐定位之情況下，

  即猛然起步肇致原告受傷之過失存在，故而請求賠償云云。然

  本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張嘉明駕駛並無過失：

⒈經本院勘驗卷附本件事故發生時之公車車內行車紀錄器畫面（

  下稱系爭畫面），發現原告係第一位上車，其上車進入車廂並

  往前方行走移動，尚有其陪伴人接著上車，甚且有第三位乘客

  跟著上車，且自原告上車後已經過七至八秒鐘，始緩步起駛，

  起步速度甚為平緩，並無原告所指「猛起步」，或未預留使乘

  客站定保持重心之適當時間等過失情狀存在。

⒉且由系爭畫面內容可知，車廂內其他站立乘客，甚至，於原告

  及其同行者之後方，更接近起駛時點方才上車之乘客，於本案

  車輛起駛時，均正常站立，並未見有重心不穩之情形來看，堪

  信張嘉明起駛之駕駛行為，並無逾越一般駕駛常規。

⒊另由系爭畫面可知，原告係自行步行進入車廂，並刷卡付費後

  ，往駕駛員所在方向之車廂前方移動，過程中，行動自如，並

  無任何行動不便之情狀。甚者，原告尚有陪伴者即第二位登上

  本案車輛之同行在後，且自顧自刷卡，並未緊跟原告或攙扶原

  告行走，張嘉明因而認定原告並非行動不便之乘客，而正常操

  作起駛，亦難認有何疏失。

原告雖指：依照主管機關對公車業者頒佈之身心障礙者之法令

  ，張嘉明應協助原告上車，並待原告站定或坐定方能開車云云

  。然查，主管機關雖針對公車業者定有公車駕駛員服務身心障

  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上下車標準作業程序，然其服務之對象

  係針對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並不

  包括並非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者或行動自如之身心障礙者在

  內。本件原告乃係得自行行走上車並無難於上下車之人，雖因

  身心障礙而領有愛心卡，然自非該規範所及範圍。原告以此指

  摘張嘉明有違失，亦乏依據。況且，原告於本案審理時一再強

  調：其上車後往前走，隨即就有扶住扶手，非如刑案偵查結果

  所稱沒有抓扶手而跌倒等語。是則，張嘉明係於原告上車並抓

  好扶手後，方才緩慢起駛，亦足認張嘉明並無原告所指不待原

  告站定起駛之疏失。

另原告又指：本件事故後就醫診治，發現左手腕有粉碎性骨折

  ，可見起駛力道甚大云云。然查，本件原告係因重心不穩跌倒

  ，手腕傷勢本未必與起駛力道有必然關聯，一般人跌倒即便並

  非外力所為，亦常有嚴重傷勢產生，傷勢輕重要與外部作用力

  非能劃上等號。況且，系爭畫面中之收音內容亦可見及，原告

  跌倒後，原告之陪伴者隨即表示原告手部前剛因故甫完成手術

  等語。當可見，原告可能於本件事故前，於手部已有某種傷勢

  存在，則其跌倒傷勢較重，亦屬常情，更非能以之為推斷起駛

  力道之依據。

本件張嘉明駕駛本案公車起駛既然並無原告所指可歸責之過失

  存在，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

　　　　　　　　　　　　　　書記官　姜貴泰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書記官　姜貴泰




宣 示 判 決 筆 錄

原　　　告　繆復華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0

　　　　　　　　　　　　0號

訴訟代理人　朱美芳　　住同上

被　　　告　張嘉明　　住○○市○里區○○路00巷0弄00號

　　　　　　　　　　　居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8樓

法定代理人　李博文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法翰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湖簡字第182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辯論終結，並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

出席職員如下：







朗讀案由。

到場當事人：

    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第1項宣示判決主文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本件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實如本院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至2頁所載。

原告雖主張：被告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所僱用之駕駛人被告張嘉明（下合稱被告，分稱臺北客運公司、張嘉明）有駕駛本案公車明知領有愛心卡之原告及愛心陪伴卡之原告訴訟代理人上車，未預留適當時間令原告站定位或坐定位之情況下，即猛然起步肇致原告受傷之過失存在，故而請求賠償云云。然本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張嘉明駕駛並無過失：

⒈經本院勘驗卷附本件事故發生時之公車車內行車紀錄器畫面（下稱系爭畫面），發現原告係第一位上車，其上車進入車廂並往前方行走移動，尚有其陪伴人接著上車，甚且有第三位乘客跟著上車，且自原告上車後已經過七至八秒鐘，始緩步起駛，起步速度甚為平緩，並無原告所指「猛起步」，或未預留使乘客站定保持重心之適當時間等過失情狀存在。

⒉且由系爭畫面內容可知，車廂內其他站立乘客，甚至，於原告及其同行者之後方，更接近起駛時點方才上車之乘客，於本案車輛起駛時，均正常站立，並未見有重心不穩之情形來看，堪信張嘉明起駛之駕駛行為，並無逾越一般駕駛常規。

⒊另由系爭畫面可知，原告係自行步行進入車廂，並刷卡付費後，往駕駛員所在方向之車廂前方移動，過程中，行動自如，並無任何行動不便之情狀。甚者，原告尚有陪伴者即第二位登上本案車輛之同行在後，且自顧自刷卡，並未緊跟原告或攙扶原告行走，張嘉明因而認定原告並非行動不便之乘客，而正常操作起駛，亦難認有何疏失。

原告雖指：依照主管機關對公車業者頒佈之身心障礙者之法令，張嘉明應協助原告上車，並待原告站定或坐定方能開車云云。然查，主管機關雖針對公車業者定有公車駕駛員服務身心障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上下車標準作業程序，然其服務之對象係針對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及其他行動不便乘客，並不包括並非以輪椅代步之身心障礙者或行動自如之身心障礙者在內。本件原告乃係得自行行走上車並無難於上下車之人，雖因身心障礙而領有愛心卡，然自非該規範所及範圍。原告以此指摘張嘉明有違失，亦乏依據。況且，原告於本案審理時一再強調：其上車後往前走，隨即就有扶住扶手，非如刑案偵查結果所稱沒有抓扶手而跌倒等語。是則，張嘉明係於原告上車並抓好扶手後，方才緩慢起駛，亦足認張嘉明並無原告所指不待原告站定起駛之疏失。

另原告又指：本件事故後就醫診治，發現左手腕有粉碎性骨折，可見起駛力道甚大云云。然查，本件原告係因重心不穩跌倒，手腕傷勢本未必與起駛力道有必然關聯，一般人跌倒即便並非外力所為，亦常有嚴重傷勢產生，傷勢輕重要與外部作用力非能劃上等號。況且，系爭畫面中之收音內容亦可見及，原告跌倒後，原告之陪伴者隨即表示原告手部前剛因故甫完成手術等語。當可見，原告可能於本件事故前，於手部已有某種傷勢存在，則其跌倒傷勢較重，亦屬常情，更非能以之為推斷起駛力道之依據。

本件張嘉明駕駛本案公車起駛既然並無原告所指可歸責之過失存在，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

　　　　　　　　　　　　　　書記官　姜貴泰

　　　　　　　　　　　　　　法　官　王沛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書記官　姜貴泰



